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教師從事學術研究減少授課時數實施細則 

96.4.10 九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 

96.4.12 九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院務會議臨時會通過 

 

一、宗旨 

    本系為推動學術發展，鼓勵教師從事學術研究，提昇教學品質及研究水準，並依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教師從事學術研究減少授課時數實施要點，特訂定本實施細則。 

二、適用對象 

    本系專任教師主持公立機構委託或補助之學術性研究計畫(不含共同或協同主持)、將研究成果

發表於知名之學術性期刊或從事其他學術研究者。 

三、實施方式 

（一）教師於核定實施之學年每學期每週減授時數計算方法如下： 

1、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得減授一個小時： 

（1）主持公立機構委託或補助之學術性研究計畫，且全數計畫之研究期限累計達一

年以上者。 

跨年度執行之研究計畫，其研究期限應列於核定年度計算之(如：核定計畫之

執行期限自 90年 8月 1日至 91年 7月 31日，其研究期限應列計於 90年度 1

年期)；多年期研究計畫之研究期限應分年列計(如：核定計畫之執行期限自

90年 8月 1日至 93年 7月 31日，其研究期限應於 90、91及 92年度分別列

計 1年期)。 

（2）近三年來每年平均在 SCI、SSCI、A&HCI、TSSCI、TSCI、EI、THCI或國科會優

良期刊至少發表一篇論文，且為該論文之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2、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得減授二個小時： 

（1）同時具備第 1款第(1)、(2)目者。 

（2）具備第 1款第(2)目，且刊登之期刊在 SCI、SSCI、A&HCI、TSSCI、TSCI、EI、

THCI各領域類別排名(Journals by Category- Ranked by Impact Factor)前

10%者。 

3、同時具備第 1款第(1)目及第 2款第(2)目者，得減授三個小時。 

（二）若因實際需要致無法於核定實施學期減授時數，或因減授之時數總和不足以抵一門課程

者，得將該學期可減授之時數保留至下一學期、或將下一學期可減授之時數提前至該學

期累計實施，惟保留之有效期間以一年為限。 

四、減授時數上限 

（一）同一專任教師於核定實施學期每週總減授教學時數不得超過三個小時。 

（二）兼任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若已因行政職務減授教學時數者，其因符合本細則而減授之 

      教學時數於核定實施學期每週不得超過二個小時。 

五、依本細則申請減授時數者，該學期不得支領超授鐘點費，且不得在校外兼課。 

六、本系於每年三月或九月底前彙整依本系實施細則核定減授時數之專任教師名冊，會學術發展處

及教務處，以利下一學年度課程之安排。 

七、本細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再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教師從事學術研究減少授課時數申請書 

姓  名  職  別  系  所  

申請條件 

□一、主持公立機構委託或補助之學術性研究計畫(請檢附計畫經費核定清單乙份或合約

書影本)  

計畫名稱：                                                         

委託單位：                        執行期間：                       

 

□二、將研究成果發表於知名之學術性期刊(至少三篇以上，每項請檢附近三年收錄於期

刊之論文首頁乙份) 

1.發表於    年之期刊名：                                          

論文名稱：                                                      

期刊索引類別：□SCI □SSCI □A&HCI □TSSCI □TSCI □EI □THCI  

□獲選為國科會優良期刊（刊登年） 

Category：                                                      

期刊在該領域類別排名百分比(見附註三)：          % 

2.發表於    年之期刊名：                                          

論文名稱：                                                      

期刊索引類別：□SCI □SSCI □A&HCI □TSSCI □TSCI □EI □THCI 

□獲選為國科會優良期刊（刊登年） 

Category：                                                      

期刊在該領域類別排名百分比(見附註三)          % 

 

 



申請項目 

□1.主持公立機構委託或補助之學術性研究計畫，且全數計畫之研究期限累計達一年以

上者，得於每學期每週減授鐘點時數一小時。 

□2.近三年來每年平均在 SCI、SSCI、A&HCI、TSSCI、TSCI、EI、THCI 或國科會優良

期刊至少發表一篇論文，且為該論文之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得於每學期每週減授

鐘點時數一小時。 

□ 3.同時具備上述第 1 項及第 2 項條件者，得於每學期每週減授鐘點時數二小時。 

□ 4.具備上述第 2 項條件，且刊登之期刊在 SCI、SSCI、A&HCI、TSSCI、TSCI、EI、

THCI 各類域類別排名（Journals by Category- Ranked by Impact Factor）前 10%者（見

附註三），得於每學期每週減授鐘點時數二小時。 

□ 5.同時具備上述第 1 項及第 4 項條件者，得於每學期每週減授鐘點時數三小時。 

 

申請於     學年度 □上學期減授時數：            小時/週  

□下學期減授時數：            小時/週 

備 註 

□同時兼任行政職務，並已因行政職務減授教學時數，其因符合本方案而減授之教學時

數於核定實施學期每學期每週不得超過 2 小時。 

 

減授時數上限：同一專任教師於核定實施學期每週總減授教學時數不得超過 3 小時。 

申 請 人 系 所 主 管 院 長 教務處課務組 人 事 室 
研 究 發 展 處 

（ 決 行 ） 

      

註一、主持研究計畫者不含共同或協同計畫主持人(依實施細則第二條)。 

註二、依本細則申請減授時數者該學年不得支領超授鐘點費，且不得在校外兼課(依實施細則第五條)。 

註三、各領域類別排名計算方式：(該期刊之排名÷該類別之期刊總數)×%=期刊排名百分比。 

註四、本申請書由研發長決行後，正本由申請人之服務系所存檔，影本送研發處企劃組、教務處課務組、人事室、

申請人存查。 


